


豫农机文〔2020 〕45号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有关县（市）农机主管部门∶

为进一步规范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工作，加大农机购置补

贴违规行为监管和打击力度，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要求，我

们制定了《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异常情形报告制度（试行）》

（见附件）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∶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异常情形报告制度（试行）

2020 年12 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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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一章 总 则

为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，规

范操作，强化监管，根据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

发的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农办财〔2017〕26 号）、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适用于补贴机具投档、机具核验、政策

实施、机具鉴定（认证）等过程中所发生的异常情形，以及

其它与补贴有关的异常情形。

本办法所称异常情形是指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

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与补贴政策不符或有悖于常规操作的行为

及 情 形 等。

本办法的报告主体含各级农机主管部门、农机

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、购机户等。

第二章 异常情形类型与处理

异常情形总体包含补贴机具投档、机具核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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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实施和机具鉴定（认证）等。

（一）补贴机具投档

（1）投档机具补贴额比例超过投档系统设定的预警比例

（暂定 40%）的;

（2）投档机具参数不符合我省相关档次、配置要求的;

（3）社会对投档机具参数、性能、价格等提出异议的;

（4）接到关于投档机具相关举报、投诉的;

（5）列入全国农机购置补贴黑名单数据库的生产企业、
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从业人员及机具参与投档的;

（6）列入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违规通报数据库且尚未恢复

或已取消补贴资格的机具参与投档的;

（7）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或市场质量监督检查中不合

格的机具参与投挡的;

（8）资质到期未续展机具参与投档的;

（9）无资质机具参与投档的。

2.报告主体∶补贴机具投档责任处室。

3.报告要求∶补贴机具投档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形时，负

责投档工作的业务处室应及时按照相关文件、会议精神要求，

进行分析，判断异常情形是否属于违规行为，并提出相应的

处理意见。轻微问题、个别问题商负责补贴工作的业务处室

后，报分管领导批准; 严重问题、涉及多企业问题，上报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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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工作领导小组，经研究决定后呈报农业农村部。

（二）机具核验

1.主要内容∶购机者身份、购机发票、补贴机具等是否

符合规定要求，申请材料和补贴实物是否一致，补贴机具使

用情况，补贴资金兑付等。

2.报告主体∶县级农机主管部门。

3.报告要求∶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在机具核验过程中收集

相关材料，及时将异常情形和处理建议报告市级农机主管部

门，市级农机主管部门汇总整理，在职责范围内进行处理答

复，必要时报告省农机中心研究处理。

（三）政策实施

1.主要内容∶含补贴申请、日常监督管理、违规查处等

内容。加强对单人多台套、短期内大批量、同人连年购置同

类机具、区域适应性差的机具购置、购置与自身从事的农业

生产无直接关系的机具、机具长期闲置不用、投诉较多、周

边地区已作出处理等异常情形的核查上报。

2.报告主体∶市县农机主管部门、农机生产企业、经销

企业及购机户等。

3.报告要求∶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对在补贴申请、日常监

督管理、违规查处等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形进行收集，及时

将异常情形的表现形式及处理建议报告市级农机主管部门，

市级农机主管部门汇总整理，在职责范围内进行处理答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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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时报告省农机中心研究处理;农机生产企业和经销企业

发现影响补贴政策实施的异常情况，应主动报告当地农机主

管部门，及时采取防范补救措施，加强整改;鼓励购机户对

补贴实施过程中异常情形进行报告，并对报告证明属实的购

机户予以适当形式的奖励。

（四）机具鉴定（认证）

1.主要内容∶农机生产企业提供的申请材料、采信报告

等是否属实、符合规定要求。

2.报告主体∶试验鉴定处。

3.报告要求∶试验鉴定处负责收集申请、试验过程中异

常情形的相关材料，及时将异常情形和处理建议报告省农机

中心和农业农村厅，视情况报告农业农村部。

第三章 相关要求

异常情形报告制度有助于将违规行为消灭于萌

芽状态，对补贴风险防控至关重要，这同时对补贴工作人员

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市县农机主管部门要选配责任心强、业务

素质高、作风优良的干部从事补贴工作，对其定期开展廉洁

从政、业务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，提升政策实施和风险防

控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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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制度由省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负责解释。各地

可根据本制度，制定本辖区农机购置补贴异常情形报告制度

细则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往相关规定与本

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


	1.主要内容∶

